检验试剂耗材服务保密协议

‌

‌甲方（披露方）：‌
名称：云南省滇南中心医院（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）
地址：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大屯街道锡缘路1号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____

‌乙方（接收方）：‌
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____

鉴于甲乙双方拟就检验试剂耗材服务征询开展合作，为保护双方在合作过程中获悉的保密信息，经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‌第一条 保密信息的定义‌
1.1 本协议所称“保密信息”包括但不限于：

双方在合作中披露的技术资料、商业模式、客户数据、财务信息、市场策略、产品设计等；

以书面、口头、电子形式提供的任何信息，包括文件、图表、样品、会议记录等；

标注“保密”或虽未标注但依行业惯例应视为保密的信息。
‌第二条 保密义务‌
2.1 乙方承诺：

仅将保密信息用于本合作项目之目的；

采取不低于保护自身保密信息的标准对甲方信息进行保密；

限制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范围（仅限于必要知悉的雇员、顾问等），并确保其承担同等保密义务；

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或用于其他用途。

2.2 若因法律要求必须披露保密信息，乙方应提前通知甲方，并协助甲方采取保护措施。
‌第三条 保密期限‌
3.1 保密义务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_1_年。
3.2 保密信息的载体（如文件、存储设备等）应在合作终止后15日内返还或销毁。
‌第四条 例外情形‌
下列信息不视为保密信息：

已为公众所知或非因乙方过错而公开的信息；

乙方在披露前已合法持有且无保密义务的信息；

由第三方合法披露且无保密限制的信息。
‌第五条 知识产权‌
5.1 保密信息的所有权及知识产权归披露方所有，接收方不因本协议获得任何授权。
‌第六条 违约责任‌
6.1 如乙方违反保密义务，需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（包括直接损失、诉讼费用及合理律师费）。
    6.2 若违约行为可能导致不可逆损害，甲方有权申请禁令救济。
‌第七条 其他条款‌
7.1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

7.2 争议解决：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；协商不成，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。
    7.3 本协议一式2份，双方各执1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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‌甲方（盖章）：‌
授权代表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‌乙方（盖章）：‌
授权代表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